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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建设项目设备成套监督管理规定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7 年 12 月 16 日发布 煤基字[1997]第 602

号） 

一、煤炭基本建设、多种经营等建设项目所需主要设备均列

入成套采购。其他资金来源的建设项目参照《煤炭基本建设项目

成套设备工作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和本规定执

行。 

二、煤炭部设备成套部门对煤炭工业建设项目成套设备的计

划分交、招标订货、设备资金定向使用、合同鉴证、设备监理、

催交到货和安装调试、质量保证、售后服务的全过程行使管理监

督职能。 

三、由部、省局、矿务局三级成套部门组成的煤炭三级成套

网是煤炭建设项目设备成套采购的主渠道。各建设项目单位必须

坚持项目成套设备由主渠道采购而不得擅自交由煤炭设备成套网

以外的单位供货。工程承包、工程招标单位不得改变设备成套渠

道，所需成套设备由建设单位成套部门按《暂行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实行工程总承包的项目，可由承包单位按成套办法规定直接向部

设备成套部门办理设备成套手续。凡建设项目在部审批初步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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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均须先与部设备成套部门签订《煤炭建设项目成套设备供应

协议》，否则不予审批。 

四、要建立健全设备招投标制度。所有招标采购的设备必须

经成套渠道择优订货。十三类设备的招标订货由部建设项目招投

标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；煤炭成套目录范围内的暂不具备招标条

件的其他成套设备由部设备成套部门参照《煤炭工业设备招标实

施办法》统一组织，择优分交订货。建设或承包单位不得擅自订

货。严禁在进行成套设备考察、调研过程中，签订与供货有关的

实质性合同或协议。 

五、要加强设备成套合同管理。要认真执行经国家工商行政

管理局审定、国家设备成套管理部门规定的合同文本，规范和完

善合同条款；煤炭行业通过招标、分交会或其他形式订货所形成

的合同，都必须经部设备成套部门审核鉴证。 

六、要加强计划管理。建设项目立项后，煤炭三级成套网要

依据批准的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，及时编制总体分交资料，明确

各方责任。项目单位在编制年度资金计划时，同时编制年度设备

需用计划，并可在国家正式下达资金计划后进行一次调整。部建

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和设备成套部门据此作为年度分交资料，

统一组织若干次设备招标和其他形式的择优订货会，落实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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